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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5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2019-027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浙江英洛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2019 年 5 月 16 日，横店集团英洛华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洛华电

气”）与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受让英洛华电气持有的浙江英洛

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洛华装备”）66%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本次交易以 2019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以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对英洛华装备净资产评估值 202,288,298.07元为参考依据。公司拟以 13,351

万元的价格受让英洛华电气持有的英洛华装备 66%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持有英洛华装备 66%的股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受让浙江英洛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徐文

财先生、胡天高先生、厉宝平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 5 票同

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均事前

认可了该项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由于公司与交易对方英洛华电气均受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

店控股“）控股，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此外，公司受让英洛华装备 66%的股权，尚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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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洛华装备其他股东同意并放弃优先受让权。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横店集团英洛华电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电子工业园区 

主要办公地点：东阳市横店电子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96 号 

法定代表人：季福生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7549083307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机械设备、自动控制门窗、医疗设备配件制造（不

含电镀）、销售；科技开发咨询服务；自营进出口业务；金属材料的销售。 

主要股东：横店控股持有其 100%股权 

（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英洛华电气资产总额为 61,289.63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8,331.76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2,062.79 万元，净利润

1.94 万元（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英洛华电气资产总额为 61,657.25 万元，负债总

额为 48,699.19 万元，2019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6,905.76 万元，净利润 0.20

万元（未经审计）。 

（三）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与英洛华电气的控股股东均为横店控股，

构成关联关系。 

（四）英洛华电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英洛华电气持有的英洛华装备 66%的股权。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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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洛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 11月 2日，注册资本为 7,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蒋晖，住所为浙江省东阳市横店电子产业园区，经营范围

是工业阀门、机电产品、铸件及其他金属制品的设计、制造、加工、销售（以

上范围不含电镀）；自营进出口业务。英洛华电气持有其 66%的股权，中核苏

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34%的股权。英洛华装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英洛华装备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2,445.98万元，

负债总额为 11,327.72 万元，净资产为 11,118.26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11,820.69 万元，营业利润 922.64 万元，净利润 753.78 万元，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59.27 万元。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其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3,162.73 万元，负债总

额为 12,106.72 万元，净资产为 11,056.01 万元，2019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2,447.08 万元，营业利润-58.57 万元，净利润-62.25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 519.64 万元。 

（二）英洛华装备股东全部权益(100%股权)申报评估的资产账面净值为

231,627,295.70 元，在本次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评估的市场价值为

202,288,298.07 元。 

（三）英洛华装备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

支行签订 C170313MG7329006 号抵押合同，将其持有的本次评估的房屋（不动产

权证号：浙（2017）东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5502 号）和房屋占用的土地使用权

抵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抵押最高本金限额为 9,107万元，

抵押额度有效期自 2017 年 3 月 15 日至 2020 年 3 月 15 日止。截至评估基准日，

英洛华装备在交通银行的短期借款余额为 6,300 万元，本次评估不考虑估价对

象被抵押事项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本次股权受让完成之后，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英洛

华装备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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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公司英洛华装备股东全部权益

（100%股权）价值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评估结论（青

天评报字［2019］第 QDV117 号）：浙江英洛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100%股权）在本次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202,288,298.07 元。 

根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19］第 QDV117

号”评估报告，英洛华装备市场价值为 202,288,298.07 元，本次交易以此为依

据，经与交易对手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 13,351 万元。本次关联交易价

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与关联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出让方）:横店集团英洛华电气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转让标的： 

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所持英洛华装备 66%的股权。 

（三）转让价格 

甲、乙双方经过协商，以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青天评报字【2019】第 QDV117 号）中基准日为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 202,288,298.07 元为参考依据，确定股权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 13,351 万元（大写：壹亿叁仟叁佰伍拾壹万元）。 

（四）转让价款支付方式与期限： 

第一期：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

转让价款总额的 50%； 

第二期：甲方将其持有目标公司 66%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即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之后 15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50%。 

（五）各方的陈述、声明与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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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应保证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其合法拥有的，其享完全、绝对的处分权，

转让部分股权未设置质押及其他第三方权利，并免遭任何第三人追索。否则，

由此产生的所有法律后果由甲方承担。 

（六）协议生效条件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 

2、目标公司除甲方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转让且放弃优先受让权，并履行相

关审批程序； 

3、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英洛华装备的铸造车间生产线技术及环保升级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石化、

核电泵阀铸件绿色关键工艺系统集成创新及应用项目建设目前处于快速成长

期。公司受让股权是看好其未来发展，优化自身业务结构，延伸公司产业链，

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本次股权受让以自有资金解决，会改变公司财务会计报

表的合并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股权受让符合

公司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英洛华电气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第八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当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回避表决。董事会上，独立

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此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二）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目的符合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造成重大影响；标的股权的定价依据于专业评估机构出具的估值报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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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性与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

按规定回避了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

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三）《股权转让协议》； 

（四）《审计报告》； 

（五）《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